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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2月 29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開拓土地資源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張學明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2012年 2月 29日的立法會會議

上，就 “開拓土地資源 ”動議議案。現隨文件附上有關的議案。立法會

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 

連附件  



 

2012年 2月 29日的立法會會議  
張學明議員就  

“開拓土地資源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政府估計到 2039年，本港的人口將達 890萬人，而住戶數目則將達310
萬戶；在去年公布的施政報告中，行政長官表示政府將以創新思維

開拓土地資源，以應付房屋及經濟發展的需求；近期，當局亦就岩

洞發展及維多利亞港以外填海選址進行諮詢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
 
(一 ) 為落實土地儲備概念制訂具體的政策及時間表，並以可持

續發展的方式建立土地儲備，以訂立長遠土地規劃及穩定

土地供應；  
 
(二 ) 以創新的思維鼓勵私人土地的住宅發展項目，包括研究讓

私人土地業權人參與新發展區或新市鎮的土地發展、適度

放寬鄉郊住宅土地的地積比率及增加補地價的透明度；  
 
(三 ) 檢討現行的收地補償機制，以加快政府收地興建新市鎮或

新發展區的步伐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新界沒有植被、荒廢或已平整的 ‘綠化地帶 ’及 ‘農

地 ’，把失去其原有功能的土地改作房屋發展用途；  
 
(五 ) 在落實維多利亞港以外填海工程計劃前，必須公布環境影

響、工程造價等重要資料，以充分諮詢受影響的持份者，並

對受影響的漁民及生態環境作補償；及  
 
(六 ) 盡快興建北環線，以帶動新界西北區的土地開拓。  

 


